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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
地址： 11010臺北市2毽辶
承辦人：劉冠良
聯絡電語：02-87897637 
傳真：0色87897614
E-mai 1 : donton@mai 1. pee. gov. tw

受文者：社圍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且5年4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1000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 「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」 ，其電子檔登載於本

會網站（進入首頁h且ps: //www.pee.gov. tw ' 點選政府採

購＞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） 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 1項規定，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

機關（本會）訂定之範本為原則。

二 、 本次修正內容對照表，一併公開於本會網站，修正重點包

括新增契約範本使用說明、修正服務項目 、服務費用及付

款條件之架構、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服務費用得以單一固定

費率計算 、 減價收受之減價金額計算方式、依薪資指數調

整服務費內容、第三方審查費用負擔方式、現場監造人員

工作期限、設計預算、工期超出範圍時廠商應通知機關 、

機關未於約定期限內完成審查廠崗履約文件視同接受、節

能減碳之設計策略、辦理綠建築時應一併辦理建第能效評

估、明確違約金性質、違約金數額符合比例原則、修正智

慧財產權條款、合理可行之爭議處理小維機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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